
醫療資訊系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醫事機構使用者手冊(修訂日期：2024/6/3) 

1 

 

「電子轉診平台」醫事機構使用者手冊 

 

         目  次 

壹、 修訂歷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 

貳、 系統目的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8 

參、 作業程序說明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8 

肆、 系統登入說明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1 

一、 登入路徑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1 

二、 申請電子轉診服務項目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1 

伍、 系統作業說明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3 

一、 「電子轉診單_受理」作業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3 

(一) 受理電子轉診單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4 

(二) 檢視轉診單簡要資料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8 

(三) 取消受理或修改安排就醫資料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8 

(四) 設定連繫處理註記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9 

(五) 設定連繫處理註記（註記為 1-6、D、E）之轉診單可直接受理 22 

(六) 檢視轉診單完整資料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3 

(七) 列印轉診單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6 

(八) 下載轉診單附加檔案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8 

二、 「電子轉診單_查詢」作業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3 

(一) 已受理查詢作業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3 

(二) 已刪除電子轉診單查詢作業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6 

三、 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作業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9 

(一) 管理作業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9 

(二) 批次上傳作業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0 

(三) 批次上傳結果查詢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2 



醫療資訊系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醫事機構使用者手冊(修訂日期：2024/6/3) 

2 

 

(四) 檔案下載作業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0 

四、 「單一 ID快速查詢/處理」作業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3 

五、 受理醫師預設作業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6 

六、 電子轉診統計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1 

七、 電子轉診多合一整併作業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3 

 

 



醫療資訊系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醫事機構使用者手冊(修訂日期：2024/6/3) 

3 

 

壹、 修訂歷程 

修訂歷程 

日期 修訂內容摘要 

106/3/01 初版 

106/3/15 新增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服務 

106/4/15 轉診單列印可選擇「僅列印轉出院所填寫部分」 

106/4/30 接受轉診端：新增「連繫處理註記」功能 

106/5/15 

1. 管理作業：(1)增加查詢條件「轉診目的」、(2)「CSV檔」新增

資料欄位：轉診目的、建議轉診科別、轉出院所代號。 

2. 批次上傳結果查詢作業：新增查詢條件「處理狀態」。 

106/5/31 調整紙本轉診單排版 

106/8/1 新增「開立轉診單」附檔之下載服務 

106/12/11 簡化「列印(僅轉出院所填寫部分)」之轉診單格式 (A5尺寸) 

107/2/6 
新增「病情穩定病人轉回原診所或其他適當醫療院所」之「轉回或

轉至適當院所轉診單」服務 

107/5/15 

新增「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管理方式，管理作業「查詢類型」新

增及修改如下： 

1-轉出查詢（流程 1） 

2-接受轉診查詢（流程 2） 

3-轉出_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查詢（流程 3） 

4-接受_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查詢（流程 4） 

107/6/14 

1. 配合全民健康保險轉診實施辦法修正，轉診單取消顯示「性別」

資訊。 

2. 為方便院所內部管理，新增「院所自編序號」功能，轉出院所

可於批次上傳轉診單時自行填寫。若院所有填寫此資訊，會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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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診查詢清單及轉診單上顯示。 

107/8/14 

1. 管理作業：所有查詢類型之查詢結果清單，皆新增「附檔」欄

位，顯示該轉診單是否含有附夾檔案。 

2. 批次上傳作業、批次上傳結果查詢： 

(1) 上傳類別新增「005-開立電子轉診單附加檔案」 

(2) 上傳類別「003-轉診病歷摘要」修正為「003-回復電子轉診

單附加檔案」 

107/10/17 

針對參與特定試辦計畫之醫療院所，提供「轉回原醫療院所診療」

服務，於開立電子轉診單時由系統自動設定連繫處理註記為「B-

接受本保險之計畫或方案所提供定點或巡迴醫療服務，經安排轉回

原醫療院所診療，不需回復」。 

107/12/19 
新增「轉診至居家護理所」服務，此類轉診單受理後由系統自動設

定連繫處理註記為「C-轉診至居家護理所，不需回復」。 

108/04/09 

1. 管理作業：(1)增加查詢條件、(2)增加查詢結果欄位、(3)調整

「轉診清單(csv檔)」下載位置、(4)新增「產製完整轉診單(xml

檔)」服務，詳本文件項次伍、三、(一)的第 1至 4項。 

2. 新增「檔案下載作業」：於產製「轉診清單(csv檔)」、「完整轉

診單(xml 檔)」後，提供檔案下載，詳本文件項次伍、三、(四)。 

3. 本文件項次伍部分內容由流程導向改為功能導向撰寫。 

108/08/26 

1. 受理作業： (1)新增「多筆受理」、「多筆設定連繫處理註記」、

「取消受理及修改安排就醫資料」服務、(2)增加查詢條件、(3)

增加查詢結果欄位、(4)新增資料排序功能 

2. 已受理查詢作業：(1)新增「取消受理及修改安排就醫資料」服

務、(2)增加查詢條件、(3)增加查詢結果欄位、(4)新增資料排

序功能  

3. 管理作業：(1)新增「取消受理及修改安排就醫資料」服務、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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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次上傳類別新增「009-受理及取消受理作業」、「010-設定

連繫處理註記」、(3)新增資料排序功能 

108/11/25 轉診單增加顯示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代號及轉診單序號 2個條碼。 

108/12/27 新增「單一 ID快速查詢/處理」作業 

109/01/16 放寬查詢限制至「開單資料上傳日期」最近 9個月內的資料。 

109/04/20 
開放已設定「連繫處理註記（1, 2, 3, 4, 5, 6, D, E）」之電子轉診單，

亦可直接進行受理作業。 

109/05/18 

新增「產製轉診單(html 檔詳細版)」、「產製轉診單(html 檔摘要

版)」服務： 

1. 管理作業：詳本文件項次伍、三、(一)的第 4項。 

2. 新增「檔案下載作業」：產製後，提供檔案下載，詳本文件項

次伍、三、（四）。 

109/07/31 

配合衛生福利部指示：109年 7月 31日新增「急診資源整合

MARS2.0」，得以 API方式上傳至本平台。 

轉診單為 MARS上傳個案，增加顯示「（本件為 MARS個案）」提

示；原診療醫院診所資料區的「轉診目的」增加兩個 MARS限定

項目；接受轉診醫院診所資料區的「處理情形」增加兩個 MARS

限定項目。  

109/10/12 調整設定連繫處理註記之說明。 

109/11/02 

檢視電子轉診單若為巡迴點或定點轉出個案，呈現相關提示文字。 

※提醒：XML上傳格式及 CSV檔欄位皆有調整，請參考格式說明

文件（詳 IPR_FORMAT.zip）。 

109/12/18 

1. 新增受理醫師預設作業。 

2. 「巡迴或定點轉出之試辦計畫代碼」文字調整為「巡迴或定點

或居家或照護機構轉出之試辦計畫代碼」，並新增「E2：照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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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院民轉出」試辦計畫代碼。 

109/12/25 
批次上傳作業、批次上傳結果查詢： 

上傳類別新增「017-刪除電子轉診單」 

110/01/22 「MARS」字樣調整為「緊急傷病患」。 

110/2/19 

管理作業、單一 ID快速查詢/處理：新增若可轉回之轉診單的原轉

診單之轉診目的為「5：轉回轉出或適當之院所繼續追蹤」且轉出

院所特約層級高於接受轉診院所，顯示提示訊息。 

110/3/25 

1. 各查詢作業之查詢結果頁面增加顯示「特定註記」。 

2. 各查詢作業之查詢條件增加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及「僅

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篩選條件。 

110/5/3 新增已刪除電子轉診單查詢作業。 

110/6/4 「轉診目的」新增項目「9：COVID-19個案（含疑似）轉診治療」。 

110/7/29 新增電子轉診統計表功能。 

110/12/13 新增電子轉診多合一整併作業。 

111/2/24 
特定註記新增 C：轉診 Pre-ESRD收案，「轉診目的」新增「A：轉

介其他試辦計畫或方案」。（P. 38 ~ 43） 

111/4/20 新增緊急傷病患轉診相關資訊。(P. 24) 

111/11/14 新增「刪除回復電子轉診單」功能。(P. 36) 

112/5/24 
特定註記新增「D：全民健康保險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」。(P.14、

34、38、42、43、64) 

113/3/26 
特定註記新增「E：離島空中轉診後送個案」。(P. 14、33、38、41、

42、63) 

113/4/29 
特定註記新增「F：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

升照護品質計畫」。(P. 14、34、38、42、43、64) 

113/6/3 特定註記新增「G：兒童發展篩檢轉診」。(P. 14、34、38、42、43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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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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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系統目的 

本系統為落實醫療院所之雙向轉診，並加強醫師間轉診的連繫及交班注意

事項的傳遞，藉以提升轉診品質及資訊完整性。 

 

參、 作業程序說明 

➢ 使用情境 1：項次 1、2、4為必要程序。 

項次 使用功能 使用平台 使用人員 

1. 開立電子轉診單 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醫師 

2. 電子轉診單_受理 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

(VPN) 

接受轉診醫事機構

之授權人員 

3. 電子轉診單_查詢 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

(VPN) 

接受轉診醫事機構

之授權人員 

4. 接受轉診查詢作業 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醫師 

 

➢ 使用情境 2：基層院所醫師項次 1、2、4為必要程序。 

項次 使用功能 使用平台 使用人員 

1. 開立電子轉診單 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醫師 

2. 電子轉診單_受理 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醫師 

3. 電子轉診單_查詢 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醫師 

4. 接受轉診查詢作業 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醫師 

 

➢ 使用情境 3：醫事機構之授權人員使用「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」之

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。 

使用目的 1：開立電子轉診單 

項次 使用功能 備註 

1. 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之 上傳類別：請使用「開立電子轉診單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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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批次上傳作業」 

2. 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之

「批次上傳結果查詢」 

若上傳成功，可列印電子轉診單 

 

使用目的 2：回復電子轉診單 

項次 使用功能 備註 

1. 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之

「批次上傳作業」 

上傳類別：請使用「回復電子轉診單」 

2. 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之

「批次上傳結果查詢」 

若上傳成功，視同完成「受理」程序 

 

使用目的 3：開立或回復電子轉診單後，上傳附加檔案 

項次 使用功能 備註 

1. 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之

「批次上傳作業」 

上傳類別：請使用「開立電子轉診單附

加檔案」或「回復電子轉診單附加檔案」 

2. 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之

「批次上傳結果查詢」 

 

 

使用目的 4：管理電子轉診單 

項次 使用功能 備註 

1. 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之

「管理作業」 

(1) 查詢類型可選擇 

「1-轉出查詢（流程 1）」、 

「2-接受轉診查詢（流程 2）」、 「3-

轉出_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查詢（流

程 3）」或「4-接受_轉回或轉至適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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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所查詢（流程 4）」。 

(2) 提供「產製轉診清單(csv檔)」、「產

製完整轉診單(xml 檔)」、「產製轉診

單(html 檔)詳細版」、「產製轉診單

(html 檔)摘要版」功能，可進行內部

管理使用。 

2. 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之

「檔案下載作業」 

產製「轉診清單(csv檔)」、「完整轉診單

(xml 檔)」、「產製轉診單(html 檔)詳細

版」或「產製轉診單(html 檔)摘要版」

後，可下載回饋檔案。 

 

使用目的 5：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轉診單 

項次 使用功能 備註 

1. 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之

「批次上傳作業」 

上傳類別：請使用「轉回或轉至適當院

所轉診單」 

2. 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之

「批次上傳結果查詢」 

若上傳成功，可列印轉回或轉至適當院

所之轉診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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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系統登入說明 

一、 登入路徑 

連結「健保資訊服務網系統(VPN)」，網址為 https://medvpn.nhi.gov.tw/，

請使用右方登入功能。 

 

二、 申請電子轉診服務項目 

首次使用「全民健康保險電子轉診平台」此服務項目者，請先依下列說明

完相關前置作業，方能使用此服務項目： 

(一) 由機構管理者持「醫事人員卡」或「健保卡」或「自然人憑證」登入後，

執行下列作業： 

1. 執行「健保服務申請作業」，申請「電子轉診單_受理」、「電子轉診

單_查詢」與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權限。 

2. 使用「機構使用者維護作業」，設定機構使用者。 

3. 使用「使用者授權管理作業」，設定使用者可使用之健保服務。 

about:bla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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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相關細部作業說明，請參考「網站使用說明/電腦設定」之 STEP.3 權限管

理設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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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系統作業說明 

一、 「電子轉診單_受理」作業 

點選服務項目「電子轉診單_受理」下之「受理作業」，輸入『身分證號 

』、『開單日期』或『完成受理日期』等條件，可查詢到本醫事機構為 

電子轉診單之「建議轉診醫院」的資料。(可查詢近 9個月內的資料) 

 

◼ 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及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

選項：  

✓ 查詢時，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

轉診個案」二個選項至少要擇一勾選。  

✓ 若只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之

轉診單。  

✓ 若只勾選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：查詢不是緊急傷

病患轉診個案之轉診單。  

✓ 若同時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



醫療資訊系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醫事機構使用者手冊(修訂日期：2024/6/3) 

14 

 

患）轉診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與非緊急傷病患轉診個

案之轉診單。  

 

查詢結果畫面： 

 

◼ 資料排序：點選畫面左上方之下拉選單，可依需求自行選擇排序項 

目， 表示遞減排序， 表示遞增排序。 

◼ 特定註記： 

特定註記代碼 說明 

A 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 

B 特定個案轉出註記 

C 轉診 Pre-ESRD收案 

D 全民健康保險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 

E 離島空中轉診後送個案 

F 
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

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 

G 兒童發展篩檢轉診 

 

(一) 受理電子轉診單 

1. 於查詢結果畫面，點選「受理」可進行轉診個案受理，若該轉診單超過

有效期限則無法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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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點選「受理」後，除診治醫師姓名外，亦可輸入安排就醫相關資料後點

選「確定」；或是暫時不輸入任何資料，直接點選「目前不提供」。 

 

◼ 如貴院所屬「居家護理所」則不會出現以上視窗。 

◼ 若貴院所內具有兩位以上「同名同姓」的醫師，受理成功後，會提示

如下方的對話框，請選擇醫師身分證號後並點選「確定」。 

 

 

3. 當轉出院所已有安排就醫時，點擊「載入轉出(開立)資料」，可直接帶入

轉出院所安排之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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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若於受理醫師預設作業有設定，進入輸入安排就醫資料時，系統會判斷

此轉診單的開單日期是否有符合的預設醫師，如果有系統會自動帶出。 

 

 

5. 受理多筆電子轉診單： 

(1) 點擊標題列之「多筆受理+」按鈕，可開啟「多筆受理模式」；開啟後，

點擊「多筆受理-」按鈕，可關閉此模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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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開啟「多筆受理模式」後，可多筆勾選欲受理之轉診單。 

 

 

(3) 點擊下方「多筆受理…」按鈕，將提示【是否輸入安排就醫資料?】，

如點選「確定」則進入步驟 6之畫面。 

 

如點選「取消」，將提示下圖文字，此時點選「確定」表示將本次已選

取之轉診單全數受理，並暫不提供安排就醫資料；點選「取消」表示

取消本次多筆受理操作。 

  

 

(4) 點選「受理」按鈕，將出現「輸入安排就醫資料」畫面(如步驟 2)，受

理後將自動跳至下一筆，亦可自行點選「上一筆」、「下一筆」按鈕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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換各筆資料。 

 

 

(二) 檢視轉診單簡要資料 

進入查詢結果畫面時，可點選「轉診單序號」進入檢視畫面，以瀏覽轉診個

案的簡要資料。檢視畫面如下圖： 

 

 

(三) 取消受理或修改安排就醫資料 

檢視轉診單簡要資料時，對於「已受理未回復」且「未超過有效期限」之轉

診單，可點擊「取消受理」對該轉診單取消受理，或點擊「修改」以重新輸

入安排就醫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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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設定連繫處理註記 

1. 檢視轉診單簡要資料時，對於不同狀態之轉診單，可於下拉式選單選擇

不同註記原因並點擊「設定註記」對該轉診單進行註記。 

 

 

◼ 各狀態之連繫處理註記如下圖： 

狀態 連繫處理註記 備註 

未受理 

(109/03/20

新增 D和

E) 

1-病人至他院就診  

2-重複開立之轉診單  

3-逾有效期限無法受理 配合「採檢對象」轉診

追蹤，設定 3-6之聯繫

處理註記且未採檢者，

將提供疾病管制署追蹤 

4-病人自覺病情已改善，未轉

診就醫 

5-無法聯繫到病人 

6-病人拒絕 

D-已採檢（同接受轉診院所） 「採檢對象」轉診系統

每日將比對疾病管制署

提供之已採檢資料及健

保卡資料上傳為 PCR或

E-已採檢（非接受轉診院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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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態 連繫處理註記 備註 

快篩個案資料。由系統

自行設定(若院所設定

3-6之聯繫處理註記，後

續系統比對到個案已採

檢，則系統會自動將註

記改為 D或 E) 

已受理未回

復 

(107/10/17

起新增) 

B-接受本保險之計畫或方案

所提供定點或巡迴醫療服

務，經安排轉回原醫療院所診

療，不需回復 

開立電子轉診單時由系

統自動設定 

C-轉診至居家護理所，不需回

復 

受理後由系統自動設定 

已受理未回

復且超過有

效日期 

(106/12/28

起新增) 

A-已受理，但未就醫  

 

◼ 設定後亦可點擊「取消註記」取消原註記內容。 

 

【注意】若為「採檢對象」轉診且已設定 D或 E須取消聯繫處理註記，請

於取消註記後立即受理或回復或設定其他聯繫處理註記，若超過隔日

13:00本署將重新比對並重新設定聯繫處理註記 D或 E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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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設定多筆連繫處理註記： 

(1) 於查詢結果畫面右上(下)方點擊[切換本頁功能:多筆設定連繫處理註記]

文字，可開啟「多筆設定連繫處理註記」模式；開啟後，點擊[切換本

頁功能:多筆受理]文字，可關閉此模式。 

 

 

(2) 於各筆資料「連繫處理註記」欄位之下拉選單，選擇欲設定的連繫處

理註記項目；如欲取消註記，可於下拉選單選擇「空白」。 

 

 

(3) 點擊畫面下方之「設定連繫處理註記」按鈕，將提示本次設定筆數，

點擊「確定」按鈕後即完成設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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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設定連繫處理註記（註記為 1-6、D、E）之轉診單可直接受理 

 

亦可使用多筆受理功能自行勾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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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檢視轉診單完整資料 

檢視轉診單簡要資料時，點選「轉診單...」按鈕，可看到如下方的詳細的

轉診單內容。 

 

◼ 107/8/14起，若轉診單含有附加檔案，將於列印之轉診單下方註明『※

本轉診單包含ＯＯ個電子附檔。』 

 

◼ 108/11/21起新增「轉診單序號條碼」功能預設會顯示，若欲隱藏則可點

擊「隱藏條碼」按鈕。 

 

◼ 「檢視摘要版轉診單」按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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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「檢視(僅轉出院所填寫部分)」按鈕： 

 

 

◼ 若轉診單為緊急傷病患上傳個案，於「※本轉診單限使用乙次。」後方

增加顯示「（本件為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，建議轉入醫院於 12小時內完

成受理作業，72小時內回覆處理情形）」提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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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若轉診單為緊急傷病患上傳個案，原診療醫院診所資料區的「轉診目的」

增加「7.加護病房治療（緊急傷病患限定）」及「8.高危險妊娠、早產兒與

新生兒治療（緊急傷病患限定）」兩個項目。 

 

 

 

◼ 若轉診單為緊急傷病患上傳個案，接受轉診醫院診所資料區的「處理情形」

增加「7.急診留觀（緊急傷病患限定）」、「8.到院前心跳停止（緊急傷病患

限定）」及「9.已安排住本院＿＿加護病房治療中(緊急傷病患限定)」三個

項目。 

 

 

◼ 若轉診單為巡迴或定點或居家或照護機構轉出上傳個案，於「※本轉診單

限使用乙次。」後方增加顯示「（本件為 XX-XXXXXXXXXX 轉出個案）」

提示。※提醒：XML上傳格式及 CSV檔欄位皆有調整，請參考格式說明

文件（詳 IPR_FORMAT.zip）。 

 
 
特定個案轉出註記 說明 

C6 中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

E2 照護機構院民轉出 

EC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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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3 牙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

FT 牙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

G5 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

G9 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 

JA 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 

 

(七) 列印轉診單 

檢視轉診單完整資料時，點擊「列印轉診單」按鈕，可列印完整的轉診單。 

 

◼ 106/12/11起，簡化電子轉診單之列印格式，點擊「列印(僅轉出院所填寫

部分)」按鈕後，簡易版電子轉診單之列印範例如下圖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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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107/2/6起新增『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轉診單』服務，若為轉回或轉至適

當院所之轉診單，將於列印之轉診單下方註明『※本轉診單係民眾轉回

或轉至適當醫療院所使用。』簡易版轉診單範例如下圖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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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 下載轉診單附加檔案 

檢視轉診單完整資料時，點擊「附檔下載(+)」按鈕，可於展開之「附檔下

載區」下載電子轉診單附加檔案。使用方式如下說明： 

1. 點擊「附檔下載(+)」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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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「附檔下載區」包含「附檔來源」、「附檔類別」、「下載檔案」欄位。欄

位說明如下： 

◼ 附檔來源：包含「開立」及「回復」兩個來源，表示檔案的來源屬

於開立電子轉診單或回復電子轉診單。 

 

◼ 附檔類別：包含「A0-一般夾檔」、「A1-病情摘要」、「A2-藥物過敏

史」、「A3-最近一次檢查結果」、「A4-最近一次用藥或手術名稱」、

「B0-一般夾檔」、「B1-治療藥物或手術名稱」、「B2-輔助診斷之檢

查結果」。 

 

◼ 下載檔案：若有屬於該項目檔案，將呈現檔案連結提供下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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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若欲下載某一筆檔案，請點擊該檔案之連結按鈕。 

 

4. 點擊按鈕後，下方會出現下載訊息視窗，再點擊「開啟」即可檢視該檔

案。 

點擊連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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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可點擊「開立」類別右方之「下載全部檔案」按鈕，一次下載所有開立

電子轉診單之附加檔案。 

點擊「開啟」 



醫療資訊系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醫事機構使用者手冊(修訂日期：2024/6/3) 

3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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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「電子轉診單_查詢」作業 

(一) 已受理查詢作業 

點選服務項目「電子轉診單_查詢」下之「已受理查詢作業」，可輸入轉診

民眾之『身分證號』查詢該民眾已完成受理作業的電子轉診單，若未完成「電

子轉診單_受理」作業，則無法查詢到資料。(可查詢近 69個月內的資料) 

 

◼ 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及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

選項：  

✓ 查詢時，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

轉診個案」二個選項至少要擇一勾選。  

✓ 若只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之

轉診單。  

✓ 若只勾選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：查詢不是緊急傷

病患轉診個案之轉診單。  

✓ 若同時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

患）轉診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與非緊急傷病患轉診個

案之轉診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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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結果畫面： 

 

 

◼ 資料排序：點選畫面左上方之下拉選單，可依需求自行選擇排序項目， 

表示遞減排序， 表示遞增排序。 

 

◼ 特定註記： 

特定註記代碼 說明 

A 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 

B 特定個案轉出註記 

C 轉診 Pre-ESRD收案 

D 全民健康保險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 

E 離島空中轉診後送個案 

F 
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

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 

G 兒童發展篩檢轉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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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檢視轉診單簡要資料 

進入查詢結果畫面時，可點選「轉診單序號」進入檢視畫面，以瀏覽轉診

個案的簡要資料。檢視畫面如下圖： 

 

 

2. 取消受理或修改安排就醫資料 

檢視轉診單簡要資料時，對於「未超過有效期限」之轉診單，可點擊「取

消受理」對該轉診單取消受理，或點擊「修改」以重新輸入安排就醫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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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設定連繫處理註記 

檢視轉診單簡要資料時，對於「超過有效期限且未就診」之轉診單，可設

定連繫處理註記「A-已受理，但未就醫」。

 

 

◼ 設定後亦可點擊「取消註記」取消原註記內容。 

 

 

4. 列印轉診單 

於查詢結果畫面，點選「轉診單…」會出現轉診單的列印畫面。可點擊「列

印轉診單」按鈕，列印完整的轉診單；或是檢視「摘要版」轉診單時，點

擊「列印摘要版轉診單」按鈕，可列印摘要版轉診單；或是檢視「僅轉出」

轉診單時，點擊「列印(僅轉出院所填寫部分)」按鈕，僅列印「原診療醫院

診所」資料。使用方式同「電子轉診單_受理/(六)列印轉診單」。 

 

 

5. 下載轉診單附加檔案 

列印轉診單時，點擊「附檔下載 (+)」按鈕可，於展開之「附檔下載區」

下載電子轉診單附加檔案。使用方式同「電子轉診單_受理/(七)下載轉診單

附加檔案」。 

 

(二) 已刪除電子轉診單查詢作業 

點選服務項目「電子轉診單_查詢」下之「已刪除電子轉診單查詢作業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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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各查詢條件，類別為「開立」點選「查詢(本院轉出)」或「查詢(轉至本

院)」（類別為「回復」則是點選「查詢(本院回復)」或「查詢(回復本院)」）

後，即顯示符合條件的已刪除轉診單清單畫面。（可查詢近 9個月內的資料） 

 

 

1. 查詢條件說明 

(1) 本作業可查詢「開立」及「回復」二類別之資料。 

(2) 類別選擇「開立」時： 

A. 本作業可查詢範圍為開單日期及刪除日期最近 9個月內之資料。 

B. 「查詢 (本院轉出)」按鈕： 

可查詢本院所轉出且已刪除之轉診單。 

C. 「查詢 (轉至本院)」按鈕： 

可查詢轉至本院所且已被開立院所刪除之轉診單。 

(3) 類別選擇「回復」時： 

A. 本作業可查詢範圍為回復日期及刪除日期最近 9個月內之資料。 

B. 「查詢 (本院回復)」按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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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可查詢本醫師回復且已刪除之轉診單。 

C. 「查詢 (回復本院)」按鈕： 

可查詢回復本院所且已被接受院所刪除之轉診單。 

2. 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及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選

項： 

(1) 查詢時，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

診個案」二個選項至少要擇一勾選。 

(2) 若只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之轉

診單。 

(3) 若只勾選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：查詢不是緊急傷病

患轉診個案之轉診單。 

(4) 若同時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

轉診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與非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之轉

診單。 

 

3. 特定註記： 

特定註記代碼 說明 

A 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 

B 特定個案轉出註記 

C 轉診 Pre-ESRD收案 

D 全民健康保險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 

E 離島空中轉診後送個案 

F 
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

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 

G 兒童發展篩檢轉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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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作業 

(一) 管理作業 

請點選服務項目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之「管理作業」，並選擇『查詢類型』，

亦可輸入各查詢條件，點選「確定」後，即顯示符合條件的轉診單清單畫

面。 

1. 查詢條件說明 

(1) 查詢類型為「1-轉出查詢（流程 1）」或「3-轉出_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

查詢（流程 3）」： 

欄位名稱 說明 

轉診單序號 108/4/9起新增，為 16碼數字。  

保險對象身分證號  

院所自編序號 108/4/9起新增，其編碼原則為「10碼醫事機構代號

+8碼開單西元年月日+5碼流水號」。 

原轉診單序號 108/4/9起新增(僅流程 3)，為 16碼數字。 

開單日期 格式為「民國年/月/日」，起訖範圍不得超過 69 個月。 

完成受理日期 

開單資料上傳日期  

轉診目的 106/5/15起新增，可選擇「全部」、「1.急診治療」、「2.

住院治療」、「3.門診治療」、「4.進一步檢查，檢查項

目」、「5.轉回轉出或適當之院所繼續追蹤」、「6.其他」、

「7.加護病房治療(緊急傷病患限定)」、「8.高危險妊

娠、早產兒與新生兒治療(緊急傷病患限定)」、

「9.COVID-19個案（含疑似）轉診治療」、「A. 轉介

其他試辦計畫或方案」。 

查詢範圍 110/3/25起新增，可勾選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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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診個案」與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的資料。 

狀態 可選擇「全部」、「1-未受理」、「2-已受理未回復」、「3-

已回復」。 

接受轉診院所代號 108/4/9起新增，為 10碼數字。 

開立醫師身分證號 108/4/9起新增 

 

(2) 查詢類型為「2-接受轉診查詢（流程 2）」或「4-接受_轉回或轉至適當

院所查詢（流程 4）」： 

欄位名稱 說明 

轉診單序號 108/4/9起新增，為 16碼數字。  

保險對象身分證號  

院所自編序號 108/4/9起新增，其編碼原則為「10碼醫事機構代號+8

碼開單西元年月日+5碼流水號」，  

原轉診單序號 108/4/9起新增(僅流程 4)，為 16碼數字。 

開單日期 格式為「民國年/月/日」，起訖範圍不得超過 69個月。 

完成受理日期 

開單資料上傳日期  

查詢範圍 106/4/30起新增，可勾選是否顯示包含設定「連繫處理

註記」的資料。 

110/3/25起新增，可勾選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

診個案」與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的資料。 

轉診目的 106/5/15起新增，可選擇「全部」、「1.急診治療」、「2.

住院治療」、「3.門診治療」、「4.進一步檢查，檢查項目」、

「5.轉回轉出或適當之院所繼續追蹤」、「6.其他」、「7.

加護病房治療(緊急傷病患限定)」、「8.高危險妊娠、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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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兒與新生兒治療(緊急傷病患限定)」、「9.COVID-19個

案（含疑似）轉診治療」、「A. 轉介其他試辦計畫或方

案」。 

狀態 流程 2可選擇「全部」、「1-未受理」、「2-已受理未回復」、

「3-已回復且可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或「4-已回復且

已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；流程 4可選擇「全部」、「1-

未受理」、「2-已受理未回復」、「3-已回復」。 

轉出院所機構代號 108/4/9起新增，為 10碼數字。 

回復醫師身分證號 108/4/9起新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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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查詢結果欄位說明 

(1) 查詢類型「1-轉出查詢（流程 1）」、「3-轉出_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查詢

（流程 3）」： 

欄位名稱 說明 

轉診單序號 自 108/4/9起，點選轉診單序號可瀏覽或列印轉診單。 

特定註記 1. 自 110/3/25起 

2. A：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 

3. B：特定個案轉出註記 

4. C：轉診 Pre-ESRD收案 

5. D：全民健康保險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 

6. E：離島空中轉診後送個案 

7. F：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

護品質計畫 

8. G：兒童發展篩檢轉診 

保險對象基本資料 自 108/4/9起，包含保險對象之身分證號、姓名、生日。 

聯絡人姓名 

聯絡人電話 

自 108/4/9起，包含聯絡人之姓名、電話。 

開單日期 格式為「民國年/月/日」 

有效期限 

開單資料上傳日期 格式為「民國年/月/日 24時:分:秒」 

診治醫師 

診治科別 

自 108/4/9起，包含診治醫師之身分證號、姓名、科別；

將滑鼠游標移至科別代碼上，可查看代碼中文說明。 

轉診目的 將滑鼠游標移至代碼上，可查看代碼中文說明。 

建議院所 

建議科別 

自 108/4/9起，包含建議轉診院所之代碼、名稱、科別

代碼；將滑鼠游標移至科別代碼上，可查看代碼中文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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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。 

安排就醫日期 

安排就醫科別 

自 108/4/9起，包含安排就醫之日期、科別代碼；將滑

鼠游標移至科別代碼上，可查看代碼中文說明。 

狀態 ◼ 包含「未受理」、「已受理未回復」、「已回復」。 

◼ 自 108/4/9起，將滑鼠游標移至文字上，可查看處理

情形。(註 1) 

附檔 
點選「 」可檢視含有附加檔案之轉診單。 

院所自編序號 編碼原則為「10碼醫事機構代號+8碼開單西元年月日

+5碼流水號」。 

原轉診單序號 自 108/4/9起新增(僅流程 3)，為 16碼數字。 

 

(2) 查詢類型「2-接受轉診查詢（流程 2）」、「4-接受_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

查詢（流程 4）」： 

欄位名稱 說明 

轉診單序號 自 108/4/9起，點選轉診單序號可瀏覽或列印轉診單。 

特定註記 9. 自 110/3/25起 

10. A：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 

11. B：特定個案轉出註記 

C：轉診 Pre-ESRD收案 

D：全民健康保險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 

E：離島空中轉診後送個案 

F：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透析與提升照

護品質計畫 

G：兒童發展篩檢轉診 

保險對象基本資料 自 108/4/9起，包含保險對象之身分證號、姓名、生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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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人姓名/電話 自 108/4/9起，包聯絡人之姓名、電話。 

開單日期 格式為「民國年/月/日」 

有效期限 

開單資料上傳日期 格式為「民國年/月/日 24時:分:秒」 

轉出院所 包含轉出院所之代碼、名稱。 

轉診目的 將滑鼠游標移至代碼上，可查看代碼中文說明。 

建議轉診科別 將滑鼠游標移至代碼上，可查看代碼中文說明。 

安排就醫日期/科別 自 108/4/9起，包含安排就醫之日期、科別代碼；將滑

鼠游標移至科別代碼上，可查看代碼中文說明。 

回復醫師/科別 自 108/4/9起，包含回復醫師之身分證號、姓名、科別；

將滑鼠游標移至科別代碼上，可查看代碼中文說明。 

狀態 ◼ 流程 2包含「全部」、「未受理」、「已受理未回復」、

「已回復且可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或「已回復且

已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；流程 4包含「未受理」、「已

受理未回復」、「已回復」。 

◼ 自 108/4/9起，將滑鼠游標移至文字上，可查看處理

情形。(註 1) 

附檔 
點選「 」可檢視含有附加檔案之轉診單。 

連繫處理註記 ◼ 自 108/4/9起，將滑鼠游標移至文字上，可查看處理

日期。 

◼ 107/12/19 起，若為「轉診至居家護理所」之案件，

受理後由系統自動設定連繫處理註記為「C-轉診至

居家護理所，不需回復」，查詢結果以灰底顯示。 

◼ 107/10/17起，若為「轉回原醫療院所診療」之案件，

於開立電子轉診單時由系統自動設定連繫處理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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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「B-接受本保險之計畫或方案所提供定點或巡迴

醫療服務，經安排轉回原醫療院所診療，不需回

復」，查詢結果以灰底顯示。 

院所自編序號 編碼原則為「10碼醫事機構代號+8碼開單西元年月日

+5碼流水號」。 

原轉診單序號 自 108/4/9起新增(僅流程 4)，為 16碼數字。 

 

◼ 註 1 

A. 當狀態為「未受理」時，可查看「連繫處理註記」。 

 

B. 當狀態為「已受理未回復」時，可查看「受理日期」。 

 

C. 當狀態為「已回復」、「已回復且可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、「已回復

且已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」時，可查看「受理日期」、「回復日期」。 

 

◼ 註 2：點選畫面左上方之下拉選單，可依需求自行選擇排序項目， 

表示遞減排序， 表示遞增排序。 

 

3. 檢視轉診單簡要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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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個案屬於「轉診目的為『5：轉回轉出或適當之院所繼續追蹤』且轉出院

所特約層級高於接受轉診院所」時，畫面上可檢視相關的說明。 

 

 

4. 產製轉診清單(csv檔) 

於查詢結果畫面，可一次產製『所有』符合查詢條件之轉診個案清單。自

108/4/9起，調整使用方式如下： 

(1) 點擊「產製 CSV檔」按鈕。 

 

(2) 確認筆數後，請點選「確定」。 

 

(3) 送出成功後，請待 30分鐘後至左方選單之「檔案下載作業」查詢產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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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果。檔案下載方式可參考本文件項次伍、三、(四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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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產製完整轉診單(xml檔)、轉診單(html 檔)詳細版/摘要版 

於查詢結果畫面，可選取『當頁』符合查詢條件之個案產製其完整轉診單

(xml檔) (108/4/9起新增)或轉診單(html檔)詳細版/摘要版。使用方式如下： 

(1) 點擊畫面右上方或右下方的「＋本頁選取（產製/下載 XML, HTML檔

用）」按鈕。 

 

 

(2) 於開啟之「選取」欄位勾選欲下載之轉診單，亦可勾選該筆轉診單是

否需含附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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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勾選完畢後，請點擊「產製 XML檔」、「產製 HTML檔詳細版」或「產

製 HTML檔摘要版」按鈕。 

 

(4) 確認筆數後，請點選「確定」。 

 

(5) 送出成功後，請待 30分鐘後至左方選單之「檔案下載作業」查詢產製

結果。檔案下載方式可參考本文件項次伍、三、(四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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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批次上傳作業 

1. 請點選服務項目後，點擊「瀏覽」選擇要上傳的檔案。

 

◼ 檔案上傳格式說明請參考網頁上之「批次上傳說明」或至首頁左側「下載

專區」，選擇服務項目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/電子轉診平台網路批次上傳檔

案格式(XML)說明」。各服務項目對應說明檔如下表： 

上傳類別 檔案名稱 (IPR_FORMAT.zip) 

001-開立電子轉診單 IPR_ETA_XML.pdf 

002-回復電子轉診單 IPR_ETB_XML.pdf 

003-回復電子轉診單附加檔案 IPR_ETA_FILE.pdf 

005-開立電子轉診單附加檔案 IPR_ETB_FILE.pdf 

009-受理及取消受理作業 IPR_ETE_XML.pdf 

010-設定連繫處理註記 IPR_ETF_XML.pdf 

011-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轉診單 IPR_ETD_XML.pdf 

017-刪除電子轉診單 IPR_ETG_XML.pdf 

018-刪除回復電子轉診單 IPR_ETH_XML.pdf 

 

2. 點選「開始上傳」，上傳檔案成功會出現如下圖之上傳結果畫面，檢核

結果需至「電子轉診單_批次上傳結果查詢」作業查看。 

 

◼ 上傳類別為『002-回復電子轉診單』時，若上傳成功，視同完成「電子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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診單_受理/受理作業」程序。 

◼ 上傳類別為『002-回復電子轉診單』、『003-回復電子轉診單附加檔案』或

『005-開立電子轉診單附加檔案』時，若是上傳同一電子轉診單序號的資

料，系統會自動覆蓋舊資料，以最新上傳的資料為網頁顯示依據。 

◼ 107/2/6起新增『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轉診單』服務，接收院所受理前該下

轉或轉回個案前，若是上傳同一「原轉診單序號」的資料，系統會自動覆

蓋舊資料，以最新上傳的資料為網頁顯示依據。 

◼ 107/6/14起新增「院所自編序號」功能，轉出院所可於批次上傳轉診單時

自行填寫，若是上傳同一「院所自編序號」的資料，系統會自動覆蓋舊資

料，以最新上傳的資料為網頁顯示依據。 

◼ 108/8/26起新增『受理及取消受理』及『設定連繫處理註記』服務，若是

上傳同一「轉診單序號」的資料，系統會自動覆蓋舊資料，以最新上傳的

資料為網頁顯示依據。 

◼ 109/12/24 起新增『刪除電子轉診單』服務，若是上傳同一「轉診單序號」

或「院所自編序號」的資料，系統會自動覆蓋舊資料，以最新上傳的資料

為網頁顯示依據。 

◼ 111/11/14起新增『刪除回復電子轉診單』服務，若是上傳同一「轉診單序

號」或「院所自編序號」的資料，系統會自動覆蓋舊資料，以最新上傳的

資料為網頁顯示依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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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批次上傳結果查詢 

1. 請點選服務項目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下之「批次上傳結果查詢」，輸入

『收件序號』或選擇『上傳類別』、『上傳日期』、『處理狀態』等條件查

詢批次上傳的結果清單。 

 

◼ 自 108/01/29起，批次資料上傳之檢核作業調整為部分筆數檢核正確即予以

收載，相關調整事項如下： 

(1) 查詢結果清單欄位『資料筆數』欄位調整為「上傳筆數、有效筆數、

無效筆數」。 

(2) 自 108年 1月 29日起批次上傳資料之『處理狀態』調整為「0-檢核中」、

「3-已檢核」。針對「3-已檢核」之案件，可點選「檢視」查看檢核正

確之資料；若有檢核錯誤之資料，亦可下載「檢核錯誤檔」查看檢核

錯誤原因。 

(3) 108 年 1月 28日之前批次上傳資料之『處理狀態』維持「0-檢核中」、

「1-檢核正確」或「2-檢核錯誤」；當「處理狀態」欄位為「檢核錯誤」

時，提供「檢核錯誤檔下載」功能，可查看資料傳送錯誤原因。 

 

2. 點選「檢視」，可瀏覽上傳檔案的簡要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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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檢視「開立電子轉診單」 

◼ 可點選「轉診單…」按鈕，進行列印作業。 

◼ 僅可顯示每筆院所自編序號之最新上傳「開立電子轉診單」；若已再

次上傳相同院所自編序號之「開立電子轉診單」，則上述資料筆數與

查詢結果筆數不符合，仍屬合理。 

 

 

(2) 檢視「回復電子轉診單」 

◼ 僅可顯示每筆轉診單序號之最新上傳「回復結果」；若已再次上傳「回

復結果」，則上述資料筆數與查詢結果筆數不符合，仍屬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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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檢視「開立電子轉診單附加檔案」 

◼ 僅收載同一「電子轉診單序號」或「院所自編序號」最近一次上傳附

加檔案；若已再次上傳，則上述資料筆數與查詢結果筆數不符合，仍

屬合理。 

 

 

(4) 檢視「回復電子轉診單附加檔案」 

◼ 僅收載同一「電子轉診單序號」最近一次上傳附加檔案；若已再次上

傳，則上述資料筆數與查詢結果筆數不符合，仍屬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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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檢視「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轉診單」 

◼ 可點選「轉診單…」按鈕，進行列印作業。 

◼ 僅可顯示每筆轉診單序號之最新上傳「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轉診單」；

若已再次上傳「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轉診單」，則上述資料筆數與查

詢結果筆數不符合，仍屬合理。 

 

 

(6) 檢視「受理或取消受理作業」 

◼ 僅可顯示每筆轉診單序號之最新上傳「受理及取消受理作業」；若已

再次上傳，則上述資料筆數與查詢結果筆數不符合，仍屬合理。 

 

 

(7) 檢視「設定連繫處理註記」 

◼ 僅可顯示每筆轉診單序號之最新上傳「設定連繫處理註記」；若已再

次上傳，則上述資料筆數與查詢結果筆數不符合，仍屬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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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檢視「刪除電子轉診單」 

◼ 僅可顯示每筆轉診單序號之最新上傳「刪除電子轉診單作業」；若已

再次上傳，則上述資料筆數與查詢結果筆數不符合，仍屬合理。 

 

 

(9) 檢視「刪除回復電子轉診單」 

◼ 僅可顯示每筆轉診單序號之最新上傳「刪除回復電子轉診單作業」；

若已再次上傳，則上述資料筆數與查詢結果筆數不符合，仍屬合理。 

 

 

3. 若上傳檔案的內容檢核失敗，可點選「下載」或「加密下載」，可查看

該檔案的錯誤訊息，為確保資訊安全，檔案於網站僅保留兩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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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點選「下載」畫面下方會出現類似「您要開啟或儲存來自 xx.xx.xx.xx的

檔案名稱.zip?」的訊息。 

 

. 

5. 接續步驟 4，點選「開啟」後，會出現上傳的壓縮檔案，如下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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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若步驟 3點選「加密下載」，解壓縮時，請輸入登入者「身分證字號」

進行解密。 

 

 

7. 請點下圖紅框區檢視檔案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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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請依錯誤訊息修正上傳的檔案內容，再重新傳送。上傳內容錯誤之檢核

結果範例如下圖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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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檔案下載作業 

1. 請點選服務項目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下之「檔案下載作業」，輸入『收

件序號』或選擇『檔案類別』、『申請日期』、『處理狀態』等條件查詢。

(108/4/9起新增) 

 

查詢結果畫面： 

 

2. 點選「檢視」，可瀏覽產製檔案之簡要資料。 

 

3. 點選「下載」或「加密下載」，可取得已產製之檔案，為確保資訊安全，

檔案於網站僅保留兩週。 

4. 點選「下載」或「加密下載」時，畫面下方會出現類似「您要開啟或儲

存來自 xx.xx.xx.xx 的檔案名稱.zip?」的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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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點選「開啟」會出現壓縮檔案。（若點選「加密下載」，解壓縮時請輸入

登入者「身分證字號」進行解密） 

(1) 當檔案類別為「[網頁]完整轉診單 xml檔」時，壓縮檔內包含【1個完

整轉診單(.xml)】，如產製時有勾選附檔則另含【1 個附檔壓縮檔

(.att.zip)】。（檔案格式可參考首頁左側「下載專區」，選擇服務項目「醫

事人員溝通平台/電子轉診平台 API 批次上傳說明/批次資料下載作業

說明(IPR_ETC_API.pdf)」的項次伍、二、(三)、1、(2)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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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當檔案類別為「[網頁]轉診清單 csv 檔」時，壓縮檔內包含【1 個轉診

清單(.csv)】。檔案內容包含本文件項次伍、三、(一)、2的所有欄位。 

 

(3) 當檔案類別為「[網頁]轉診單 html 檔詳細版」或「[網頁]轉診單 html

檔摘要版」時，壓縮檔內包含【1~n 個轉診單(.html)】，如產製時有勾

選附檔則另含【1 個附檔壓縮檔(.att.zip)】。（檔案格式可參考首頁左側

「下載專區」，選擇服務項目「醫事人員溝通平台/電子轉診平台 API

批次上傳說明/批次資料下載作業說明(IPR_ETC_API.pdf)」的項次陸、

二、（三）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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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「單一 ID快速查詢/處理」作業 

點選服務項目「電子轉診單_受理」下之「單一 ID快速查詢/處理」，輸入『身分

證號』條件，可查詢到該身分證字號的電子轉診資料。(可查詢近 69個月內的資

料) 

 

  

1. 為簡化登打程序，可於健保讀卡機內放置民眾健保卡，點擊「讀取健保卡」

按鈕，由系統讀取保險對象的「身分證字號」後帶入此身分證字號的電子轉

診資料。 

2. 亦可自行輸入欲查詢的「身分證字號」後，點選「查詢」按鈕，由系統帶出

此身分證字號的電子轉診資料。 

 

3. 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及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選項：  

(1) 查詢時，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

案」二個選項至少要擇一勾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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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若只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之轉診單。  

(3) 若只勾選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個案」：查詢不是緊急傷病患轉

診個案之轉診單。  

(4) 若同時勾選「僅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」與「僅一般（非緊急傷病患）轉診

個案」：查詢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與非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之轉診單。 

4. 點選「清除」按鈕，可清空「身分證號」輸入框中的資料及下方查詢結果。 

5. 游標移至主診斷碼上方，可檢視主診斷碼的中文及英文名稱。 

 

6. 游標移至處理情形(連繫處理註記)上方，可檢視連繫處理註記的中文說明。 

 

7. 特定註記： 

特定註記代碼 說明 

A 緊急傷病患轉診個案 

B 特定個案轉出註記 

C 轉診 Pre-ESRD收案 

D 全民健康保險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 

E 離島空中轉診後送個案 

F 
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院所加強推動腹膜

透析與提升照護品質計畫 

G 兒童發展篩檢轉診 

8. 點選「受理」可進行轉診個案受理，若該轉診單超過有效期限則無法受理，

操作方式同本文件項次「伍、一、（一）」。 

9. 點選「轉診單序號」進入檢視畫面，以瀏覽轉診個案的簡要資料，操作方式

同本文件項次「伍、一、（二）」。 

10. 開放已設定「連繫處理註記（1, 2, 3, 4, 5, 6, D, E）」之電子轉診單，亦可進行

受理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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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資料排序：點選畫面左上方之下拉選單，可依需求自行選擇排序項目， 表

示遞減排序， 表示遞增排序。 

12. 當個案屬於「轉診目的為『5：轉回轉出或適當之院所繼續追蹤』且轉出院所

特約層級高於接受轉診院所」時，畫面上可檢視相關的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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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受理醫師預設作業 

本項作業目的：減少基層醫師須手動受理作業的時間。 

點選服務項目「電子轉診單_受理」下之「受理醫師預設作業」，系統帶出設定的

「預設受理醫師」資料。 

 

 

 

◼ 若不想批次執行自動受理並帶入預設安排就醫診治醫師，請勿於此作業設定，

若要受理轉診單請至「電子轉診單_受理」的「受理作業」進行單筆/多筆批

次受理。 

 

1. 點選「新增」按鈕，開啟新增預設受理醫師畫面，輸入「醫師身分證字號」、

「生效起日」及「生效迄日」後，點選輸入畫面下方的「新增」按鈕存檔。 

 

 

◼ 完成本項設定後，尚未受理轉診單排程於每日上午 8 時自動受理，並帶入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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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安排就醫診治醫師。 

◼ 本項作業若於上午 8 時前設定，則當日 0 時至 7:59:59 尚未受理之轉診單

將於當日 8 時執行自動受理。 

◼ 本項作業若於上午 8 時後設定，則當日 8 時至 23:59:59 尚未受理之轉診單

將於隔日 8 時執行自動受理。 

◼ 安排就醫診治醫師以「開單日期」認定。 

 

2. 「預設受理醫師」清單畫面，點選欲修改之該筆資料後，點選「資料維護」

按鈕，進入資料維護畫面。 

 

 

3. 在資料維護畫面，修改「生效起日」及「生效迄日」後，點選輸入畫面下方

的「更正並儲存」按鈕存檔。 

 

 

4. 若輸入的醫師為非該院所專兼任醫師，則顯示提示訊息「OOO醫師非本院所

專任醫師且本預設期間查無報備支援至本院所紀錄，請確認是否仍指派 OOO



醫療資訊系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醫事機構使用者手冊(修訂日期：2024/6/3) 

68 

 

醫師為預設回復醫師若仍需指派，請儘速完成報備支援作業。」，且不給予存

檔。 

 

 

5. 若生效起日大於生效迄日，則顯示提示訊息「生效起日不能大於生效迄日。」，

且不給予存檔。 

 

 

 

6. 生效起日、生效迄日不可小於等於系統日，否則顯示提示訊息「生效起迄日

要大於等於系統日」，且不給予存檔。 

 

 

7. 同一日只能有一個醫生有效，每筆的生效起迄日期不能重疊，否則顯示提示

訊息「生效起迄日期不能重疊。」，且不給予存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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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「預設受理醫師」清單畫面，點選欲刪除之該筆資料後，點選「刪除」按鈕，

出現提示訊息「是否確定刪除？」。 

 

 

9. 點選「確定」按鈕，該筆資料刪除成功，也不再顯示於「預設受理醫師」清

單畫面上。 

 

 

10. 本項作業於執行自動受理後，已自動受理之轉診單若有修改需求仍可依單筆/

多筆批次受理作業進行修改，操作方式同本文件項次「伍、一、（三）」。 



醫療資訊系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醫事機構使用者手冊(修訂日期：2024/6/3) 

7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醫療資訊系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醫事機構使用者手冊(修訂日期：2024/6/3) 

71 

 

六、 電子轉診統計表 

點選服務項目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下之「電子轉診統計表」，輸入『查詢日期』

條件產製報表。此報表提供查詢日期區間內轉出院所件數、接受轉診件數、院所

回復件數/率、受理件數/率、刪除件數、連繫處理註記件數…等統計資料。 

 

 

 

◼ 可查詢範圍為最近 12 個月內。  

◼ 產出之報表，將擷取「開單日期」介於查詢日期起、迄日之間，且「首次

上傳日期」≦查詢日期迄日之資料進行統計。   

 

1. 輸入「查詢日期起日」及「查詢日期迄日」後，點選輸入畫面下方的「產出」

按鈕產製報表。 

 

2. 查無資料時，顯示提示訊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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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有資料時，產製為 EXCEL檔，產製完成的 EXCEL檔直接供使用者下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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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電子轉診多合一整併作業 

點選服務項目「電子轉診單_管理」下之「電子轉診多合一整併作業」。 

 

 

輸入查詢條件按下「查詢」按鈕後，系統搜尋出符合條件的轉診單資料。 

 

 

查詢結果清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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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資料排序： 

點選畫面左上方之下拉選單，可依需求自行選擇排序項目， 表示遞減排

序， 表示遞增排序。 

2. 點選「轉診單序號」進入檢視畫面，以瀏覽轉診個案的簡要資料，操作方式

同本文件項次「伍、一、（二）」。 

3. 點選「受理」按鈕可進行轉診個案受理，若該轉診單超過有效期限則無法受

理，操作方式同本文件項次「伍、一、（一）」。 

4. 檢視轉診單資料時，對於「已受理未回復」且「未超過有效期限」之轉診單，

可點選「安排就醫資料輸入」按鈕以重新輸入安排就醫資料，操作方式同本

文件項次「伍、一、（三）」。 

5. 檢視轉診單資料時，對於「已受理未回復」且「未超過有效期限」之轉診單，

可點選「取消受理」按鈕對該轉診單取消受理，操作方式同本文件項次「伍、

一、（三）」。 

6. 檢視轉診單資料時，對於不同狀態之轉診單，可點選「設定[連繫處理]註記」

按鈕對該轉診單進行註記，操作方式同本文件項次「伍、一、（四）」。 

7. 設定連繫處理註記後亦可點選「取消[連繫處理]註記」按鈕取消原註記內容，

操作方式同本文件項次「伍、一、（四）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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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四流程與狀態及處理方式關係表： 

流

程 
類型 

A院所

(轉出) 

處理

方式 
B院所(接受) 處理方式 

1 轉出 未受理    

  
已受理

未回復 
   

  已回復    

2 接受轉診   未受理 

受理 

設定[連繫處理]註記 

取消[連繫處理]註記 

    
未受理【聯繫處理註記（1, 

2, 3, 4, 5, 6, D, E）】 

受理 

設定[連繫處理]註記 

取消[連繫處理]註記 

    已受理未回復 

取消受理 

安排就醫資料輸入 

設定[連繫處理]註記（A-

已受理，但未就醫） 

取消[連繫處理]註記 

    
已回復且可轉回或轉至

適當院所 
 

    
已回復且已轉回或轉至

適當院所 
 

3 
轉出_轉回或

轉至適當院所 
未受理    

  
已受理

未回復 
   

  已回復    

4 
接受_轉回或

轉至適當院所 
  未受理 

受理 

設定[連繫處理]註記 

取消[連繫處理]註記 

    
未受理【聯繫處理註記（1, 

2, 3, 4, 5, 6, D, E）】 

受理 

設定[連繫處理]註記 

取消[連繫處理]註記 

    已受理未回復 

取消受理 

安排就醫資料輸入 

設定[連繫處理]註記（A-

已受理，但未就醫） 

取消[連繫處理]註記 

    已回復  

 


